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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95_86_E5_c40_264037.htm 1996年6月14日，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29届年会通过了《电子商务示范法》

。这项示范法允许贸易双方通过电子手段传递信息、签订买

卖合同和进行货物所有权的转让。这样，以往不具法律效力

的数据电文将和书面文件一样得到法律的承认。该法律的通

过，为实现国际贸易的“无纸操作”提供了法律保障。我

国1999年10月开始实施的新《合同法》也在合同中引入了数

据电文形式，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电子合同的合法性。 电子

商务合同与传统合同的区别 合同，亦称契约。根据我国新《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其

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 合同

反映了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现阶段，合同

已经成为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 传统的合同形

式主要有两种，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

采用口头或电话等直接表达方式达成的协议。而书面形式是

指当事人采用非直接表达方式即文字方式来表达协议的内容

。在电子商务中，合同的意义和作用没有发生改变，但其形

式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订立合同的双方或多方大多是互不

见面的。所有的买方和卖方都是在虚拟市场上运作的，其信

用依赖于密码的辨认或认证机构的认证；传统合同的口头形

式在贸易上常常表现为店堂交易，并将商家所开具的发票作

为合同的依据。而电子商务中金额较小、关系简单的交易没

有具体的合同形式，表现为直接通过网络订购、付款，例如



利用网络直接购买软件。但这种形式没有发票，电子发票目

前还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表示合同生效的传统签字盖章方式

被数字签字所代替；传统合同的生效地点一般为合同成立的

地点，而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合同，收件人的主营业地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

成立的地点。 电子商务合同形式的变化，对于世界各国都带

来了一系列法律新问题。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

与现存的合同法发生矛盾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但对于法

律法规来说，就有一个怎样修改并发展现存合同法，以适应

新的贸易形式的问题。 数据电文的法律规定 根据联合国《电

子商务示范法》第2条，“‘数据电文’ 系指经由电子手段

、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这些手段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

或传真。”利用数据电文进行的各种信息传输是有效的，“

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

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我国新《合同法》也已将数据

电文列为“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联合国《电

子商务示范法》第11条进一步规定，“就合同的订立而言，

除非当事各方另有协议，一项要约以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通

过数据电文的手段表示。如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

，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

性或可执行性。”第12条同时规定，“就一项数据电文的发

端人和收件人之间而言，不得仅仅以意旨的声明或其他陈述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

行性。” 电子合同的书面形式 在使用纸张文件的环境下，书

面材料传统上所起的功能很多，基本上包括以下11种： （1）



确保有可以看得见的证据，证明各当事方确有订立契约的意

向以及此种意向的性质； （2） 帮助各当事方意识到订立一

项契约的后果； （3） 确保一份文件可为所有人识读； （4）

确保文件恒久保持不变，因而提供对于一项交易的永久性记

录； （5） 使一份文件可以复制为若干份，以便每个当事方

持有一份同样的数据； （6） 使之可通过签字方式进行数据

的核证； （7） 确保一份文件作成对公共机构和法院均可接

受的形式； （8） 最后体现出书面文件作者的意向并提供该

意向的一份记录； （9） 便于以有形的形式存储数据； （10

） 便利于稽查及日后的审计、税收或管制目的； （11） 在为

了生效目的而要求书面的情况下使之产生法律权利和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书面形式所传递的信息或提出数据的

要求常常是在书面形式要求之上再加上其他不同于“书面形

式”的概念，例如签字和原件。而且还有多种层次的形式要

求，各个层次提供不同程度的可靠性、可查核性和不可更改

性。甚至在某些国家，既未注明日期也不签署书面文件，甚

至没有作者姓名，只是信纸上端印上名称的，也视为“书面

”，尽管在并无其他证据（例如证词）的情况下，它在文件

的作者权方面并无多大证据价值。另外，按照目前在书面环

境中对于数据完整性以及对于防止作弊等问题的处理方式，

一份弄虚作假的文件也会被当作“书面”看待。总之，“证

据”和“当事方约束自身的意图”这类概念应与数据可靠性

和核证等较大问题相联系，而不应作为“书面形式”的定义

。 在电子技术引进之前，法律很少碰到文本在什么中介载体

上呈现的问题。在电报、电传和传真产生之后，也没有出现

不可克服的困难，尽管电报、电传和传真都包含电子脉冲的



应用，但接收方从接收机中得到的一张通讯记录纸，就足以

形成书面的证据了。电子商务所利用的电子邮件和电子数据

交换与电报、电传、传真非常相似，都是通过一系列电子脉

冲来传递信息的。但电子商务通常不是以原始纸张作为记录

的凭证，而是将信息或数据记录在计算机中，或记录在磁盘

和软盘等中介载体中，因此，这种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1

）电子数据的易消失性。电子数据以计算机存储为条件，是

无形物。一旦操作不当可能抹掉所有数据。 （2）电子数据

作为证据的局限性。传统的书面合同只是受到当事人保护程

度和自然侵蚀的限制，而电子数据不仅可能受到物理灾难的

威胁，还有可能受到计算机病毒等计算机特有的无形灾难的

攻击。 （3）电子数据的易改动性。传统的书面合同是纸质

的，如有改动，容易留下痕迹。而电子数据是以键盘输入的

，用磁性介质保存的，改动、伪造后可以不留痕迹。上述问

题的存在，确实阻碍了电子商务合同合法性的进程。发展中

的计算机技术正在制定许多解决的办法。例如，防火墙技术

、通信记录、数字签名技术等。但从另一方面讲，书面合同

也同样存在伪造和涂改的情况，人们并没有因为书面合同的

缺陷而放弃使用书面合同。所以，有必要扩大传统“书面形

式”的概念。 根据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6条，“如

法律要求信息须采用书面形式，则假若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

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该项要求。”很明显，

《示范法》第6条的目的不是确立这样一项要求：在任何情况

下，数据电文都应起到书面形式的全部功能。第6条并不注重

于“书面形式”的某些特定功能。例如在执行税法时的证据

功能或执行民法时的警告功能，而是注重于信息可以复制和



阅读这一基本概念。实际上，第6条表达的这一概念提供了一

种客观标准，即一项数据电文内所含的信息必须是可以随时

查找到以备日后查阅。使用“可以调取”字样是意指计算机

数据形式的信息应当是可读和可解释的，使这种信息成为可

读信息所必需的软件应当保留。“以备”一词并非仅指人的

使用，还包括计算机的处理。至于“日后查用”概念，它指

的是“耐久性”或“不可更改性”等确立过分严厉的标准和

“可读性”或“可理解性”等可能构成过于主观的标准的概

念。 我国新《合同法》也将传统的书面合同形式扩大到数据

电文形式。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以及

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

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也就是说，不管

合同采用什么载体，只要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即视为

符合法律对“书面”的要求。这些规定，符合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建议采用的“功能等同法（functional－

equivalentapproach）”的要求。 收到和发出电文的时间和地

点 “收到”这一概念，在电子商务贸易过程中，具有相当重

要的法律意义。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和大陆法规定，不论是发

盘还是接受，均以抵达接收人或发盘人作为生效的条件之一

。而英美法则规定，信件或电报一经发出，立即生效，生效

的时间以投递邮件收据上邮局所盖邮戳为准，而不管对方是

否收到。 为了避免在未来的电子商务交易中产生贸易纠纷，

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5条详细规定了收到和发出数

据电文的时间和地点： （1） 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

，一项数据电文的发出时间以它进入发端人，或代表发端人

发送数据电文的人控制范围之外的某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准



。 （2） 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的收到时

间按下述办法确定：如收件人为接收数据电文而指定了某一

信息系统，以数据电文进入该指定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

间。如数据电文发给了收件人的一个信息系统，但不是指定

的信息系统，则以收件人检索到该数据电文的时间为收到时

间；收件人并未指定某一信息系统，则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

人的任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 （3）即使设置信息

系统的地点不同于根据第4款规定所视为的收到数据电文的地

点，第2款的规定仍然适用。 （4）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

协议，数据电文应以发端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发出地

点，而以收件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收到地点。就本款

的目的而言：“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应

以对基础交易具有最密切关系的营业地为准，又如果并无任

何基础交易，则以其主要的营业地为准；如发端人或收件人

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 我国新《合同法》

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

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

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

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第16条）”。该法同时

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

成立的地点（第34条）。” 就数据电文本身来看，不能将其

视为等同于书面文件，因为数据电文具有不同的性质，不一

定能起到书面文件所能起到的全部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电

子商务示范法》采用了一种灵活的标准，考虑到采用书面文

件的环境中现行要求的不同层面：采用功能等同办法时，注



意到形式要求的现有等级，即要求书面文件提供不同程度的

可靠性、可查核性和不可更改性。例如，关于应以书面形式

提出数据的要求（构成“最低要求”）不应混同于较严格的

要求，例如“经签署的文书”、“经签署的原件”或“经认

证之法律文件”。《电子商务示范法》并不打算确定一种相

当于任何一种书面文件的计算机技术等同物，相反，《示范

法》只是挑出书面形式要求中的基本作用，以其作为标准，

一旦数据电文达到这些标准，即可与起相同作用的书面文件

一样，享受同等程度的法律认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